附2：培养方案格式要求
╳╳（专业名称，二号，黑体，加粗，居中，固定值20磅。段前0.5行，段后0.5行）
自上行末，回车一次
专业背景介绍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（五号，宋体，首行缩进2字符。行间距固定值20磅）
一、专业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（楷体，四号，加粗，固定值20磅。段前0.5行，段后0.5行）

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（五号，宋体，首行缩进2字符。行间距固定值20磅）
二、学制、总学分及授予学位（楷体，四号，加粗，固定值20磅。段前0.5行，段后0.5行）
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╳（五号，宋体，首行缩进2字符。行间距固定值20磅）
三、课程设置（楷体，四号，加粗，固定值20磅。段前0.5行，段后0.5行）（课程代码由学校统一编制，学院不要录入。）

（1）通识教育课程（理工49/文50学分）（黑体、五号，加粗，固定值20磅。段前0.5行，段后0.5行）表中第一行，黑体、五号，加粗。其余均五号宋体左对齐单倍行距
	课程类别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要求
	备注

	公共必修课程（五号，宋体，左对齐）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博雅课程（五号，宋体，左对齐）
	
	人文与社会
	2
	

	
	
	科技与人生
	2
	

	
	
	艺术与人生
	2
	

	
	
	政治与法律
	2
	

	
	
	中国与世界
	2
	

	
	
	创新与创业
	2
	


（2）学科基础课程（╳╳学分）（黑体、五号，加粗，固定值20磅。段前0.5行，段后0.5行）表中第一行，黑体、五号，加粗。其余均五号宋体左对齐单倍行距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要求
	备注

	
	
	除第一行，均五号宋体左对齐单倍行距
	

	
	
	
	

	
	
	
	


（3）专业主干课程（╳╳学分）（黑体、五号，加粗，固定值20磅。段前0.5行，段后0.5行）表中第一行，黑体、五号，加粗。其余均五号宋体左对齐单倍行距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要求
	备注

	
	
	除第一行，均五号宋体左对齐单倍行距
	

	
	
	
	

	
	
	
	


（4）自主发展课程（╳╳学分，各专业应开设大于30学分的专业选修课程）（黑体、五号，加粗，固定值20磅。段前0.5行，段后0.5行）表中第一行，黑体、五号，加粗。其余均五号宋体左对齐单倍行距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要求
	备注

	
	
	除第一行，均五号宋体左对齐单倍行距
	

	
	
	
	

	
	
	
	


四、指导性修读计划（楷体，四号，加粗，固定值20磅。段前0.5行，段后0.5行）表中第一行，黑体、五号，加粗。其余均五号宋体左对齐单倍行距
	课程类别
	课程名称
	学分
	开课学期及学分
	备注

	
	
	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	

	通识教育课程
	公共必修课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博雅教育课程
	人文与社会
	10
	
	
	

	
	
	科技与人生
	
	
	
	

	
	
	艺术与人生
	
	
	
	

	
	
	政治与法律
	
	
	
	

	
	
	中国与世界
	
	
	
	

	
	
	创新与创业
	
	
	
	

	学科基础课
	专业平台课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专业
基础课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专业主干课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自主发展课程
	专业课程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跨专业课程
	

	学分总数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1：博雅教育课程板块中,本专业学生在“人文与社会”、“艺术与人生”、“政治与法律”、“中国与世界”、“创新与创业”五类课程中各选一门，合计10学分。
注2：自主发展课程含专业课程和非专业课程（跨专业、跨院系、跨学段、跨学校的选修课程），或两类课程的组合，自主发展课程的修读要求为30学分左右，其中专业课程的学分数不得少于15个学分，跨专业选修课程原则上应在专业负责人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选修。
ＸＸＸ辅修专业与第二学位指导性修读计划（楷体，四号，加粗，段前0.5行，段后0.5行）表中第一行，黑体、五号，加粗。其余均五号宋体左对齐单倍行距
	修读类别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修读学期

	第二学位指导性修读计划
	辅修专业指导性修读计划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学分总计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学分总计
	
	


注1：辅修专业课程需在专业核心课程中选择确定，不少于╳╳学分。

注2：第二学位课程应包含相应的辅修专业课程、辅修专业课程以外的其他专业核心课程，及少量的非专业核心课程，不少于╳╳学分。（小五号，宋体，单倍行距）
执笔人：   审定人：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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